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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师大教育硕士等三类专业学位教育入选教育部教育综合改革试点

来源：研究生部 发布者：网管 发布日期：2010/11/09 09:45:41 浏览次数：  

日前，教育部下发了《关于批准有关高等学校开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教研

[2010]2号），正式批准北京大学等64所高等学校开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工作，我校申..

  日前，教育部下发了《关于批准有关高等学校开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教

研[2010]2号），正式批准北京大学等64所高等学校开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工作，我校申报

的教育硕士、艺术硕士、法律硕士改革试点项目也成功入选，是入选改革试点项目最多的高校之一。 

  我校将根据教育部《关于实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的精神，组织专家认

真研究、论证，把握不同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规律，创新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提高专业学位研究

生培养质量，为国家和江苏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大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研究生部/余嘉云） 

 

【  打印  】【  关闭  】永久地址:

·用户发表意见仅代表其个人意见，并且承担一切因发表内容引起的纠纷和责任  

 我来评论 

姓名：   密码：    匿名（无需注册）  附加码：  gfedcb

发布评论


